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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話 :本局訂於105年8 月 16 、 18 、 19 日 辨理 「傳統漢式建築修復

大木作(小木作)技術人員職能基準說明會 J '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

言兌明 : 

一、 文化部為推動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所需之傳統匠師相關技術

人員職能基準建置， 由本局草擬完成 「傳統漢式建築修復

大木作技術人員職能基準初稿」 、 「傳統漢式建築修復小

木作技術人員職能基準初稿」 。

二、 告揭說明會訂於105年8 月 16 、 1 8 、 19 日 分別於中區 、 南區

、北區各辨理一場次 ， 說明前述2項職能基準內容及其導

入文化資產修復場域之應用規劃， 並與傳統匠師及相關從
線

業人員進行交流。請貴會派員 出席與會並協助轉各分會周

知，報名資訊詳附件之說明會報名簡章等資料 ， 無恁成荷

。

正本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中華

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

工地主任公會

副本 :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(邱上嘉計畫主持人)、本局傳藝民俗組嘍。面啦。反
i父 1 7換 1 5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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